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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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
YN
202
405
300
055

临沧市双江县
沙河乡疾控中
心与自来水厂
中间的露天沟
渠（1米宽 200
米长）堵塞，
周边村民的生
活废水淤积形
成臭水沟，恶
臭影响附近居
民。

双
江
县

水

经查，露天沟渠位于双江自治县沙河乡县疾
控中心与县自来水厂中间（沙河乡田园路），
主要承担自来水厂、疾控中心的雨水排水功
能；周边居民的生活污水已纳入沙河乡田园
路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双江县生活污水处理
厂处理。现场核实发现，由于日常管理不到
位，未及时开展清理疏通，排水沟杂草丛生，
排水不畅通，长期淤积导致发黑发臭。

基
本
属
实

加强
日常
监管，
清淤
疏通
堵塞
水沟，
确保
排水
畅通。

对堵塞的排水沟进行清淤疏通，督促双
江自治县自来水厂、疾控中心做好该段
沟渠的日常管理，确保畅通。

已
办
结

无

2

X3
YN
202
405
300
066

临沧市临翔区
圈内乡炭窑村
南柯营人龚某
某破坏生态，
用挖机私自开
挖沙坝河南干
渠沟边护坡，
已导致护坡垂
直高度降低约
7、8米，雨季
有塌方风险；
突破生态红线
侵占永久基本
农 田 用 于 建
房。

临
翔
区

生
态

1.经查，龚某某确实使用挖机将自有两块高
程不一致的田地（梯田）合并为一个地块。
经工作组实地测量勘查，开挖土地边坡距南
干渠（暗沟）最近距离为 4.7米，龚某某开
挖地块的行为暂未对南干渠水利设施造成
实际影响。
2.龚某某在圈内乡炭窑村委会南柯营组平
整土地面积为 1.15亩，其中：耕地 0.79亩，
建设用地 0.36 亩，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
生态红线；经实地勘查，未发现建房行为。

部
分
属
实

停止
开挖
地块
并整
理达
到耕
种条
件。

目前龚某某已停止地块开挖，并于 6月
3日完成地块整理，达到复耕条件。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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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3
YN
202
405
300
048

临沧市永德县
崇岗乡蒿子坝
村非法采石场
粉 尘 污 染 严
重，致使农作
物受损。大落
水村老黑寨三
组地质灾害监
测点周边及上
游区域大面积
砍伐树林，破
坏生态环境，
存在重大地质
灾害隐患。

永
德
县

生
态

1.经查，永德崇威石料有限公司蒿子坝临时
采石场不在第四轮矿产规划内，未取得采矿
许可证，属于非法采石。
2.永德县崇威石料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生产期间，未严格落实防止扬
尘污染相关措施，扬尘污染造成 36户农户
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受损面积 78.5亩。
3.大落水村老黑寨三组地质灾害监测点周
边及上游区域农户实施耕地复耕，在承包耕
地上清除耕地附着物、在非林业管理自留地
上砍伐林木，总面积 298.19亩。其中：156.53
亩全部持有土地经营权证；141.66亩土地根
据《永德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崇岗乡大落水
村、蒿子坝村、崇岗村三七种植项目使用林
地的复函》明确，此地属于该项目范围，按
非林地管理。农户在该地块砍树，不属于非
法砍伐树林。
4.崇岗乡蒿子坝村村民董某某于 2023年 11
月，在大落水村老黑寨大山头，毁坏林地
2.39亩，属非法毁林。
5.永德县崇岗乡大落水村老黑寨地质灾害
监测点位于大落水村老黑寨组北侧，险情等
级为小型，风险性等级为低风险，不存在重
大地质灾害隐患。
6.农户砍伐林木区域与永德县崇岗乡大落
水村老黑寨地质灾害监测点直线距离约 230
米左右，经相关技术人员开展实地踏勘调查
论证，判定该区域不存在重大地质灾害隐
患。

部
分
属
实

完成
非法
采石
场土
地复
垦，赔
偿受
损农
作物；
恢复
毁坏
林地
植被。

1.永德县崇威石料有限公司与农作物受
损的 36户农户和砂料影响耕地的 1户农
户均达成协议，已全部补偿到位。
2.采石场已依法关停，涉及砂石料已清
理，机械设备、管理用房及其他附属设
施已全部拆除，2024年 6月 2日已完成
涉及的土地复垦。
3.投诉内容涉及林地地类性质和面积调
查核实工作已完成。
4.对投诉涉及的地质灾害监测点周边及
上游砍伐区地质安全情况开展调查论
证，判定结果为该区域不存在重大地质
灾害隐患。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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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3
YN
202
405
300
043

临沧市临翔区
白塔路 39 号
锦绣江山小区
河边老仓醋米
线对面的小型
公 共 用 地 场
所，有居民长
期跳广场舞产
生噪声扰民。

临
翔
区

噪
音

经现场走访及询问，在该广场跳广场舞人员
为沧江潮歌舞队，成员约 40人。该团队原
跳舞活动时间为正常上班日早晨 8 时至 9
时，周末及节假日一般不开展活动；经常参
加活动人员约 10—20人，有新舞排练时人
数可达 40人左右；团队活动时使用小型便
携式音响设备；使用音响时，对周边有一定
的噪声影响。

部
分
属
实

调小
音量
降低
音响
影响。

沧江潮歌舞队自 2024年 6月 3日起，将
跳舞时间调整为正常上班日 80 时 30 分
开始，避开居民休息时间，周末及节假
日不开展活动；人员规模控制在 50人以
内；音响控制在 50分贝以内，最大限度
减少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已
办
结

无

5

D3
YN
202
405
300
002

临沧市沧源县
勐董镇帕良村
民委员会四组
的沧源佤山雅
洁洗涤有限公
司，将洗涤废
水排入化粪池
后 直 排 勐 董
河，泛起大量
泡沫，未按照
环评批复设置
污 水 净 化 设
施，锅炉烧柴
时排放黑烟。

沧
源
县

水
、
大
气

1.沧源佤山雅洁洗涤有限公司洗涤废水经
配套建设的化粪池后排入外环境，沿帕良村
排水沟 1000米后汇入勐董河。现场检查时，
未发现“泛起大量泡沫”的情况。
2.沧源佤山雅洁洗涤有限公司未完全按照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要求配套
建设环保设施，仅建有容积 10.8m 3 的化粪
池 1个，未按照要求建设地埋式一体化污水
处理设施和循环水池。

基
本
属
实

企业
自主
停产，
另行
选址
搬迁。

企业土地租赁合同将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到期。6 月 2 日企业已自主关停并自
行断开生产用电，同时将停产搬迁情况
报沧源自治县商务局备案，另行选址搬
迁，目前正在开展新厂选址和搬迁工作。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